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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9日12时16分，位于米东区永祥街道新疆华凌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屠宰场）牛屠宰线，新疆灰牛农牧开发有限公司员工驱赶牛时，被牛冲撞，造成一人死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493号令）的规定，成立了由区纪委监委、米东公安分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司法局、区人社局、区总工会、永祥街街道办事处等部门为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邀请区人民检察院参加此次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和科学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事故整改防范措施。

经调查认定，本起事故是一起从业人员驱赶牛时，牛突然转头，对其进行冲撞，导致死亡的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新疆灰牛农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23年05月24日，经营范围包括许可项目：家禽饲养。（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鲜肉零售;鲜肉批发;鲜蛋批发;鲜蛋零售;水产品批发;水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新鲜蔬菜零售;新鲜蔬菜批发;新鲜水果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事故相关单位概况

新疆华凌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04月19日，经营范围包括农业科技研发，技术交流与推广服务；牲畜饲养，饲草种植；畜禽屠宰，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投资业务；农、林畜牧综合开发项目投资；市场开发与建设；销售：牛、羊内脏、农畜产品、副食品、干鲜果品、预包装食品、蔬菜、瓜果、水产品；仓储服务（危险品除外）；农牧信息咨询服务；租赁：机械设备、柜台、房屋；收购、销售：农产品及农副产品、鸡肉、生鲜牛羊肉及活畜。活畜资产管理及活畜监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合同签订情况

1.2024年，新疆灰牛农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与新疆华凌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了《委托代宰服务协议》，委托期限2年，协议中明确，甲方委托乙方在委托期内对甲方的畜禽提供屠宰服务。

2.2025年，新疆灰牛农牧开发有限公司与新疆华凌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商户、公司安全（含消防）管理协议》，协议中明确，新疆灰牛农牧开发有限公司是安全生产责任人，对承租区域的安全工作负全面责任。新疆华凌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监督新疆灰牛农牧开发有限公司安全管理工作，对厂区内安全工作进行监督。

（四）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安全管理（监管）情况

1.新疆灰牛农牧开发有限公司：遵守新疆华凌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接受新疆华凌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5次。
2.新疆华凌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制定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并逐级签订了安全生产责任书，制定了各岗位安全生产操作规程，2025年以来，安全生产检查查出一般隐患171条，均已整改完成；配备了赶牛专业装备（驱赶棒）；与新疆灰牛农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商户、公司安全（含消防）管理协议》，赶牛通道设置了防护设施，对新疆灰牛农牧开发有限公司开展了5次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员工岗位职责、规范佩戴劳保用品等。

3.区农业农村局：2025年以来，对新疆华凌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检查8次，发现隐患13项，均已整改完成，提出建议24条；对新疆华凌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1次，通过微信群发送工作提醒40次。

4.永祥街街道办事处：2025年以来，对新疆华凌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检查4次，发现隐患4个，已全部整改完成，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培训1次，开展安全生产知识竞赛1次。

（五）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8月9日12时许，位于新疆华凌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屠宰场，新疆灰牛农牧开发有限公司从业人员（死者）和另一名从业人员开始卸牛。12时14分，从业人员（死者）和另一名从业人员将牛赶往第一个牛圈。12时16分，从业人员站在牛圈门口驱赶牛时，牛突然冲出牛圈，将从业人员顶至牛圈外的墙上后，牛冲出赶牛通道，被现场人员控制住。随后，现场人员立即将从业人员抬至赶牛通道外的床上，清理脸上血迹，12时25分，另一名从业人员拨打120。12时35分许，120到达现场将从业人员送至乌鲁木齐友爱医院抢救，经抢救无效死亡。
（六）事故现场情况

1.事故发生时，牛冲出来将从业人员撞到赶牛通道的墙上（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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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事故发生时，赶牛的通道，牛冲出赶牛通道的方向（见图2）。



图2
（七）人员伤亡情况

事故造成1人死亡。

二、事故应急救援和现场处置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5年8月9日12时25分，现场人员拨打120。12时42分，新疆华凌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屠宰厂保安向永祥街街道办事处华强社区报告事故情况。13时28分，永祥街街道办事处向区应急管理局报告事故情况，随后，区应急管理局、农业农村局、永祥街街道办事处等相关部门及时赶赴事故现场。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及医疗救治情况

2025年8月9日12时18分许，现场人员将从业人员抬至赶牛通道外的床上，清理脸上血迹。12时25分，另一名从业人员拨打120。12时35分许，120到达现场将从业人员送往乌鲁木齐友爱医院救治。14时02分，经抢救无效死亡。

（三）事故善后情况

因死者家属特殊原因，还未协商事故善后事宜。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能及时拨打120，并开展现场应急处置工作，相关部门能及时赶赴现场，应急处置工作得当。

三、事故原因分析

牛冲出牛圈时，牛圈门及防护设施牢固完好。牛作为大型动物，其行为具有较难预测性和较大力量，产生的冲撞和挤压是致从业人员死亡的直接外力。

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新疆灰牛农牧开发有限公司遵守了新疆华凌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接受了新疆华凌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事故相关的牛经过检疫合格。针对本次事故，牛作为大型动物，其行为具有不可预测性和巨大力量，产生的冲撞和挤压是致人死亡的直接外力，鉴于本起事故由动物引起，具有突发性、偶发性和较难预测性，建议不对新疆灰牛农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五、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新疆灰牛农牧开发有限公司应当加强从业人员对动物异常行为的观察能力、应急避险能力的培训。

（二）新疆华凌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应当加强对合作商户、屠宰工的教育培训和安全管理，开展警示教育，举一反三，让合作商户和从业人员引以为鉴，提高从业人员对动物异常行为的观察能力、应急避险能力。

（三）区农业农村局应当加强所属行业监督管理，督促企业提升从业人员对动物异常行为的观察能力、应急避险能力，举一反三，增强事故防范能力。
（四）永祥街街道办事处应当广泛宣传安全生产知识，提升辖区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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